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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壹、檢查項目：
第一部份：共同項目
四、基金最近3個營業日平均單位淨資產價值（4）：           。
最初單位淨資產價值（5）：             。§37-5及§83-1-3
(4)/(5)＝              。     
（不高於60％應通報；對不特定人募集者，如不高於40％應告知申購人。另最近30個營業日如不高於30％或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不高於10％應終止契約）
	檢查項目：
第一部份：共同項目
四、基金最近3個營業日平均單位淨資產價值（4）：           。
最初單位淨資產價值（5）：             。§37-5及§83-1-3
(4)/(5)＝              。
(不高於60％應通報；對不特定人募集者，如不高於40％應告知申購人，如不高於30％或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不高於10％應終止契約) 
	主管機關109年3月19日金管證期字第1090335155號令訂定非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最近三十個營業日之基金平均單位淨資產價值較其最初單位淨資產價值累積跌幅達百分之七十時、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最近三十個營業日之基金平均單位淨資產價值較其最初單位淨資產價值累積跌幅達百分之九十時應報主管機關核准後終止期貨信託契約之規範，爰配合修正共同項目第四點檢查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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